
新加坡交易所凱利板是亞洲首個由保薦人監管，供本地和國際新興企業上市的平台。申請在新加坡凱利板上市的發行人無需任何最低
營運記錄、盈利或股本要求，但預期應符合以下條件:

保薦人 • 上市申請人必須獲得一名經凱利板核准的保薦人的保薦，並被其評估為適合上市的

金額規定 • 新加坡交易所沒有就任何金額作出最低規定─ 保薦人將利用他們的內部標準挑選項目

股權分佈 • 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15%必須由公眾持有

股東數目 • 最少200名

股份保留期 • 發起人必須在上市後首六個月，保持首次公開招股時所持的100%股份；其後六個月維持原持股量之
50%

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 • 在上市前，除了發行人與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之債務外，董事、主要股東及由董事和主要股東控
制的公司的所有債務必須清償

董事和管理層 • 董事和高級行政人員必須擁有適當的經驗和專長以管理集團的業務

• 發行人的董事、管理人員和控權股東的品格和誠信，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 最少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與發行人沒有重大的業務往來或財務聯繫

• 就海外發行人而言，至少有兩名獨立董事，其中一名必須在新加坡居住

• 必須設立審計委員會

財務報告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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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與收入

條件 1

最近一個財政年度的綜合稅前
利潤（按全年度綜合經審計財
務報表計算）最少達到3,000
萬新加坡元，並最少有三年往
績經營記錄。

條件 2

最近一個財政年度有盈利（綜合稅
前利潤按最近一個全年度綜合經審
計財務報表計算），最少有三年往
績經營記錄，以及按發售價和邀約
後已發行股份計，市值不少於1.5
億新加坡元。

條件 3
最近一個已完結的財政年度有經營收益
（實際或備考）和市值不少於3億新加坡
元（按發售價和邀約後已發行股份計）。
房地產投資信託和企業信託倘符合3億新
加坡元市值的要求但並無歷史財務業績，
如能夠證明上市後將能即時產生經營收益，
仍得根據此規則申請。

股權分佈 • 市值少於三億新加坡元：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25%必須由公眾持有
• 市值介乎於三億新加坡元至四億新加坡元：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20%必須由公眾持有
• 市值介乎於四億新加坡元至十億新加坡元：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15%必須由公眾持有
• 市值超過十億新加坡元：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12%必須由公眾持有

股東數目 • 最少500名

股權禁售期 • 上市發起人的全部股份在上市後六個月內不得出售 (條件1和條件2)
• 上市發起人的全部股份在上市後六個月內不得出售，而在其後六個月內，則最少為原持股量的50% (條件3)

財務狀況及
流動資金

• 財務穩健、營運資金充裕。除了發行人與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之債務外，董事和主要股東及其控制的公司的
所有債務必須償清

財務報告 • 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國際)、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雙重股權結構 • 發行人必須具有雙重股權結構且為適合上市的
• 上市時必須說明多重表決權股份之持有者
• 交易所得授予某些特定人或某些法人個體持有多重表決權股份之資格，被授予資格之範圍需於上市時說明
• 具多重投票權之股份，其每股之表決權數不得超過10票。發行人於上市時需敘明該等股份之表決權數，並不得於

上市後增加該等股份之表決權數
• 原則上，持有多重表決權股份者必須被指派為責任董事；在某些特定人或某些法人個體已被授予持有多重表決權

股份之資格的情況下，責任董事須為符合該等資格之特定人

上市要求概要─ 凱利板

本文僅為提供一般性資訊之目的, 不應用於替代專業諮詢者提供的諮詢意見。

©2023 羅兵咸永道。版權所有。羅兵咸永道乃指羅兵咸永道網絡香港成員機構，有時也指羅兵咸永道網絡。每家成員機構各自獨立。詳情請瀏覽 www.pwc.com/structure。

2023年5月

董事和管理層 • 董事和高級行政人員必須擁有適當的經驗和專長以管理集團業務
• 發行人的董事、管理人員和控權股東的品格和誠信，都是相關的考慮因素之一
• 最少要有兩名與發行人沒有任何重大業務和財務往來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 如屬海外發行人，最少要有兩名獨立董事，必須在新加坡居住
• 須設立審計委員會

上市要求概要─ 主板

可持續性報告 • 發行人必須在“遵守或解釋”的基礎上披露可持續性報告
• 氣候相關披露應基於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 (TCFD) 的建議，包括範圍 1 和 2 溫室氣體 (GHG) 排放（範圍3，
如適用）和與 2°C 或更低溫度一致的情景分析

• 從 2022 年開始的財政年度起，新交所上市公司的其他要求包括
• 最低限度地對可持續性報告流程進行內部或外部審查
• 董事會多元化披露
• 擬議的核心ESG 因素（27 個因素）
• 強制性董事培訓
• 可持續發展報告與年度報告一起發布（財政年度結束後4 個月內），除非需要受外部審計（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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